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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企业海外经营合规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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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建筑企业“走出去”、海外经营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有效的合规管理。本文系统梳理了世界银行对于资助建设项

目的制裁体系，总结了发达国家、国际组织针对大型企业跨国业务运营所采取的管制措施，相关内容是中国建筑企业掌握国

际通行规则、合规开展国际业务的技术性参考。重点针对 2009—2020 财年中国建筑企业海外经营发生的“不合规”事件开

展分析，总结了“不合规”事件的基本特征及面临后果，指出了国际监管力度逐步加强、项目东道国的业务经营环境不佳、

母国对建筑企业海外经营的规制薄弱等突出问题。研究建议，我国应加强正式和非正式的国际合作，加快刑法激励机制、行

政监管激励机制等法律制度建设，融合先进技术对建筑企业进行合规指导与合规监管，注重培养涉外业务合规管理人才，着

力提升中国建筑企业海外经营水平和合规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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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liance management is indispensable for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construction companies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ir overseas operations. In this article, we introduce the World Bank Group sanctions system for funded projects, 
and summarize the control measures adopt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gainst the multinational business 
operations of large companies. These measures are a technical reference for Chinese construction companies to master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conduct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ubsequently, we analyze the noncompliance cases that occurred in overseas operations 
of Chinese construction companies in the 2009–2020 fiscal year in terms of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equences. We also present 
several prominent issues, such as the gradual strengthening of international supervision, the poor business environment of the project 
host country, and the weak regulation by the home country on the overseas operation of construction companies. Furthermore, we 
suggest that China should encourag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cceler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legal systems such as criminal law and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incentive mechanisms, integrate advanced technologies to conduct compliance guidance and supervision 
for construction companies, cultivate talents proficient in foreign-related compliance management, and improve the overseas operation 
level and compliance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of Chinese construction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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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随着 2009 年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规划的实施、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建筑企业通

过对外直接投资、对外工程承包、对外劳务合作等

形式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海外经营业务进入

快速发展阶段，营业额年均增幅约为 10%，国际

市场份额增至 20% [1]。在获得良好成绩的同时也

要注意到，中国建筑企业面临着“不合规”的“绊

脚石”。2009—2020 财年（世界银行制裁系统年报

所指的财年为前一年的 7 月至该年的 6 月），共有

636 个实体（不计联动制裁、子公司牵连制裁）被

世界银行采取“取消资格”制裁措施；其中涉及

中国实体 62 个，90% 都是建筑企业（56 家）。“取

消资格”意味着这些实体将永久性或在规定期限

内不得参与世界银行资助的项目，甚至波及其直

接、间接控制的企业及其继任者和转让者。在解除

制裁的过程中，外部机构介入合规监管和评估，可

能增加相关企业商业信息的泄露风险；一些国家可

能利用“长臂管辖”来阻碍中国建筑企业“走出去”。

因此，如果中国建筑企业因合规管理不善而被制裁，

不仅增加经营成本、损害市场声誉、削弱国际竞争

力，而且波及行业声誉、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从

而阻碍中国建造高质量发展。

在我国，合规管理始于金融行业，2018 年“中

兴事件”之后企业合规管理开始引起国家层面的重

视。我国发布了一系列与合规管理相关的文件，如

《合规管理体系指南》《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

《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将对企业实施

合规管理的要求扩展到诸多行业。然而，这些文件

都不是专门针对建筑企业海外经营“不合规”而制

定的。企业合规管理问题也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

注，分析了企业从事违规性冒险行为的诱因 [2]，
介绍了德国合规管理体系的内容和本质 [3]，从法

律角度对企业合规的基本概念、动力来源、性质、

任务以及中国化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 [4]；借鉴国

际先进经验，以建筑施工中央企业为例，剖析了

中央企业合规管理的架构 [5]。也要注意到，在已

有的合规管理研究中，对象多为普通企业，难以

反映建筑企业的合规特征；多为针对企业国内经

营的合规管理，鲜有针对企业海外经营合规管理

的研究论述。

海外经营合规管理是中国建筑企业增强国际竞

争力、中国建造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本文据此进行研究选题，梳理与海外经营合规管理

相关的世界银行制裁体系并分析典型法律法规现

状，总结中国建筑企业因海外经营“不合规”而遭

制裁的现状，凝练海外经营合规管理方面的突出问

题，进而从宏观研究角度对中国建筑企业海外经营

合规管理提出发展建议。

二、企业海外经营的规则分析

（一）世界银行制裁体系

早期，出于尊重国家主权的考虑，世界银行将

企业违规行为划入国家内政的范围而不加以制裁。

1995 年，世界银行才决定将打击建设项目中的腐败

纳入管辖范围。此后，世界银行通过《国际复兴开

发银行协定》中“信义义务”的扩大解释，逐步构

建起一套针对腐败、欺诈等违规行为的实体规则和

制裁体系。实体规则规定了相关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包括 3 个层级、9 个文件；制裁体系则由 3 个主要

规则文件以及 3个职能部门组成。2006年改革之后，

世界银行制裁机构主要包括：作为调查兼公诉机关

的廉政局（INT）、作为一级审理机关的资格暂停与

取消主管办公室（SDO）、作为二级审理机关的制

裁委员会（SB），形成了通用至今的两层级制裁程

序；将可制裁行为扩大为腐败、欺诈、胁迫、共谋、

妨碍 5 种，把可能与使用世界银行贷款有关的违规

行为全部囊括到违规制裁的管辖范围。

世界银行相关制裁措施细分为 5 种，任何制

裁的实施将适用于制裁对象的继任者和转让者。

①公开惩戒信。②取消资格，永久性或在规定期

限内取消被制裁方参与世界银行资助项目的资格，

立即生效。③附加解除条件的不取消资格，被制

裁方应采取特定措施以保证欺诈和腐败行为不会

再次发生、赔偿因相关行为导致的损害，否则被

除名。④附加解除条件的取消资格，被制裁方除

名直至满足规定的条件（改进企业的合规计划）。

⑤赔偿。

2009 年，为保护信托财产以及自身声誉，世界

银行在已有的两层级制裁程序之前，增设了初步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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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资格，使得制裁程序包括：第一级制裁程序、第

二级制裁程序、初步暂停资格程序（见图 1）。在 3
类制裁程序中，第一级程序是强制适用的，第二级

程序的启动权归调查对象，初步程序的启动权属于

INT，最终裁决权归属 SDO。

2010 年，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

银行、非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达成了联

合取消资格协议：对于制裁期大于 1 年的可制裁行

为，其中 1 家签约金融机构的制裁措施会被其他签

约机构认可和执行；至此建立了联合制裁机制。同

年，世界银行开始实行协商解决机制，制裁程序可

以在 SB 发布决定前甚至在调查阶段即得到解决，

协商解决机制的结果多为“附加解除条件的不取消

资格”。

综上，世界银行针对企业违规行为建立的制裁

体系，适时完善、逻辑严密，可制裁行为与对象范

围逐步扩大，制裁措施也更有针对性；但规则体系、

制裁流程相对复杂，且与中国法律体系差异明显。

对于“走出去”的中国建筑企业而言，掌握并灵活

运用相应规则有一定难度。

（二）代表性的法律法规

针对本国跨国企业的海外违规问题，发达国家

纷纷立法对跨国公司进行严厉管制（如美国《反海

外腐败法》、英国《反贿赂法》 [6] 等），我国也在立

法层面进行了积极探索（见表 1）；这些法律都明

确针对海外“不合规”行为制定了严厉的事后处罚

措施。另外，以美国为代表，许多国家颁布了事

前激励合规管理的法律法规（见表 2）。美国《联

邦量刑指南》将积极有效的企业合规管理作为减

轻刑罚的重要情节，形成了刑法合规机制。针对

“什么是有效的合规管理”这一问题，美国《企业

合规机制评估指南》作出了清单式规定。美国从

刑事执法部门开始推行合规管理，逐渐向行政部

INT提供“指控
声明及证据”

SDO审核

SDO向调查对象签发
“制裁审理通知” SDO不发布“制裁

审理通知”

调查对象向SDO
提交解释

调查对象是否向SB
提起申诉

INT或调查对象是否
提出听证申请

在SB允许的情况下，
INT与调查对象

充分辩论

SB组织、商议并
作出最终制裁决定

证据充足 证据不足

是 否
听证程序

进入第二级制裁程序

是 否

发布并实施制裁

制裁程序终止

证据充足

初步暂停资格程序

INT重新提交证据

解释成立

解释不成立

证据不足

制裁程序终止

图 1  世界银行制裁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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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推广，最终形成了刑法合规机制、行政合规机制

两者并存的格局；在双重激励下，美国企业积极实

施合规计划。

国际组织也相继提出宣言，制定合规标准，建

立事前激励机制（见表 2）。世界银行制定了通过合

规换取宽大处理的行政合规机制，要求被判为“附

加解除条件的取消资格”的企业，在考验期之内建

立诚信合规体系并接受监督检验。2014 年，国际标

准化组织（ISO）推出《合规管理体系指南》，指导

企业进行合规管理体系建设；2021 年发布《合规管

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将企业合规管理提升至

认证层面。这些标准为中国建筑企业提高海外合规

管理能力提供了系统化方法，为政府机构进行精准

化行政监管提供了直接依据。

三、中国建筑企业海外经营合规管理进展

分析

（一）中国建筑企业海外经营“不合规”形势相对

严峻

世界银行自 1999 年开始对实施可制裁行为的

实体进行制裁。检索《世界银行制裁体系年度报

告》可以发现，中国建筑企业遭受世界银行制裁始

于 2009 年，在随后的 11 年中因“不合规”被制裁

的实体数量不断增多，如 2020 财年为 10 个，占当

年被制裁中国实体总数的 21.7%。对《世界银行制

裁体系年度报告》进行统计发现，2009—2020 财年

共计有 56 家中国建筑企业遭受制裁（见图 2），其

中 39.3% 为上市公司，51.5% 为国有企业，大多是

表 1  规制海外违规的代表性法律

时间 法律 国别 制定机构

1977 年（1998 年修订） 《海外反腐败法案》 美国 国会

2010 年 《多德–弗兰克法案》 美国 国会

2010 年 《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 美国 国会

2010 年 《反贿赂法》 英国 议会

2011 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 中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2016 年 《萨宾第二法案》 法国 议会

2017 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中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表 2  激励合规管理的代表性规则

时间 规则 国别 制定机构

1991 年（2004 年修订） 《联邦量刑指南》 美国 量刑委员会

2002 年 《萨班斯–奥克斯法案》 美国 司法部

2017 年（2020 年修订） 《企业合规机制评估指南》 美国 司法部

2017 年 《德国公司治理准则》 德国 联邦司法部

2017 年 《合规管理体系指南》 中国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8 年 《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 中国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2018 年 《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 中国 七部委

2000 年（2011 年修订） 《跨国公司行为准则》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2000 年 《全球契约》 — 联合国

2001 年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 联合国

2010 年 《内部控制、企业道德及合规最佳实践指南》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2010 年 《诚信合规指南》 — 世界银行

2014 年 《合规管理体系指南》 — ISO
2016 年 《反贿赂管理体系标准 》 — ISO
2021 年 《合规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 ISO
注：七部委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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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内排名靠前的知名企业。因“腐败黑数”效应

的存在 [7]，实际上涉嫌“不合规”海外经营行为

的中国建筑企业数量要高于图 2 的统计数据。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将有更多的中国建

筑企业“扬帆出海”，应及时开展有效的监管和控制，

以显著提高经营合规企业的比例。

（二）中国建筑企业海外经营存在一定的机会主义

心理

对《世界银行制裁体系年度报告》进行统计，

获得了 2009—2020 财年所有实体遭受制裁行为的

类型分布情况（见图 3），欺诈是相关实体遭制裁的

主要原因，约占 69.1%，其次则是腐败（15.2%）、

合谋（14.0%）、阻碍（1.2%）、胁迫（0.4%）。在遭

受制裁的 56 家中国建筑企业中， 51 家属于存在欺

诈行为，4 家属于存在合谋行为，1 家属于牵连制裁。

其中，欺诈集中在项目投标阶段，如投标时提交企

业的虚假业绩资料、虚假人员履历、虚假履约保证

金。与腐败、合谋等可制裁行为相比，在项目未开

始前伪造文本材料，成本较低、难度不大，而如果

中标则潜在收益较大，体现出了相关实体在经营管

理中的机会主义心理 [8]。

（三）中国建筑企业遭受到制裁具有期限短、波及

面广的特点

《世界银行制裁指南》规定，基础制裁期限为

3 年，在此基础上会考虑加重或减轻情节来决定最

终的制裁期限。由于大多数企业都会采取积极配合

的态度，约 70% 的实体被制裁期限不超过 3 年（见

图 4）。中国建筑企业遭受 3 年及以下制裁期的实体

数量占比为 84.3%，优于世界平均水平。对于单一

违规行为，不同行为的制裁期限不同，通常因欺诈

遭到制裁的年限较短，而合谋、腐败等因情节更为

严重而面临更长的制裁期；如果某实体实施了多种

违规行为，则制裁期限更长。中国建筑企业多因单

一欺诈行为遭受制裁，因而整体制裁期低于平均制

裁年限。

也要注意到，遭受制裁的中国建筑企业中，

89.3% 的企业制裁期都大于 1 年，从而触发了其

他银行的联合制裁条件。此外，有 4 家企业的分

支机构遭到牵连制裁；相应分支机构最少为 2 家、

最多达 730 家，波及范围极广。因此，对于规模

较大的集团型建筑企业，海外分支机构数量多、

运营状态差异大，国内总部对海外分支机构的合

规经营控制难度较大；某些分支机构遭到世界银

行等制裁，会牵连企业其他分支机构遭受制裁，

在这种“连坐”式的制裁模式下处于非常不利的

经营局面。

在世界银行公开的制裁案件中，第二级程序的

制裁期限、制裁措施明显轻于第一级程序，达成和

解也将显著减轻制裁处罚。上诉到第二级程序或者

达成和解，是降低制裁后果的积极办法，但需要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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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建造知识、精通涉外法律的专业人员进行斡旋。

截至 2019 年 4 月，66% 的世界银行制裁案件都在

第一级程序终结 [9]，而遭受制裁的中国建筑企业，

高达 94.6% 的都在此层级（仅有 3 家企业是在第

二级程序被制裁）。这说明，中国建筑企业在进行

涉外抗辩时的资源和底气明显不足，可能加重企

业经营合规的成本。2021 年 3 月，合规官职业才

首次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相关

专业人才较为稀缺。

（四）中国建筑企业海外业务面临的国际监管力度

逐步加强

世界银行通过创建数据库、建立信息共享平台、

开展联合调查、利用商业卫星遥感影像等措施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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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遭受世界银行制裁实体的制裁年限分布情况（2009—2020 财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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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集证据的能力。对于已经投标或正在参与世界

银行资助项目的“不合规”实体，世界银行会迅速

启动调查；证据充足案件的占比逐年提高，2013 年

后证据充足率保持在 60% 以上，近两年更是接近

80%（见图 5）。约 80% 的证据充足率，意味着世

界银行一旦开始调查就有较高把握将企业“定罪”，

这也反映了世界银行对“不合规”行为监管能力的

提升。中国建筑企业在积极拓展海外业务的同时，

需高度关注经营合规形势的变化。

（五）中国建筑企业海外业务的东道国合规环境不佳

不同于常规的国际贸易，建筑企业的生产过程、

管理运营均在东道国开展，相应行为模式在很大程

度上受到东道国整体环境的影响。根据《世界银行

制裁体系年度报告》发布的 171 个被制裁项目所在

国数据，较有代表性的项目所在国情况如图 6 所示。

作为发展中国家，相关国家的透明国际清廉指数 
[10]平均值为 33，世界法治指数 [11]平均值为 0.47，
均低于世界平均值（43、0.56）。当前，中国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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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海外业务优势多在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也多为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法律制

度质量不高，反腐等合规举措相比在发达国家也显

无力 [12]。保持“出淤泥而不染”是中国建筑企业

面临的迫切挑战，应高度关注并积极应对。

（六）母国对建筑企业海外经营规制薄弱

根据《世界银行制裁体系年度报告》发布的

636 个被制裁项目数据，被制裁实体所属国的情况

统计如图 7 所示。被制裁实体所属母国排名前十位

的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建筑企业母公司的管理及

外派人员，其行为易受母国环境的影响；如果母国

的整体法治水平不高 [13]、管制意愿偏低 [12]，则

相应海外分支机构受惯性作用 [14] 影响，“不合规”

的倾向也会增加。

对于企业，实施合规计划需要消耗大量资源、

难以产生直接绩效，因而自身缺乏开展合规管理的

动力；通常需要行政合规机制、刑法合规机制等外

部激励机制，才能激发合规管理动力 [15]。在行政

合规机制方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5 年

颁布了《行政和解试点实施办法》，在证券行业行

政监管、行政执法领域引入行政和解制度；2017 年

发布了《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规

管理办法》，在证券行业强制推行合规管理。然而，

类似的行政监管激励机制并未在建造行业实施，建

筑企业无法通过有效的合规管理来换取宽大行政处

理。在刑法合规机制方面，目前我国还处于理论探

讨阶段。

我国尚未颁布专门处罚海外经营“不合规”的

法律，主要依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少量条文来规制海外

经营业务的不当行为（见表 1）；相关条文仅针对

腐败行为，并未纳入欺诈、胁迫、阻碍等“不合规”

行为。虽然在指导合规管理方面开展了初步尝试，

但发文机构的权威性明显不足。更为迫切的是，对

于合规计划有效性的判定，我国尚无成文的评估标

准。因此，我国法律对各类企业海外经营行为的规

制力度存在明显不足，建筑企业海外经营的合规管

理建设任重道远。

四、中国建筑企业海外经营合规管理发展

建议

（一）加强多方合作，注重国际互动

建议加强与有关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在反腐

败执法、引渡、司法协助、被判刑人移管、资产追

回、信息交流等领域的合作，积极开展双边或多边

的反“不合规”合作。加入以 OECD《跨国公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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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则》为代表的多边合作，参加 OECD 举办的国

家联络点机制活动，敦促建筑企业开展“负责任的

投资”。除了与发达国家之间开展的双边合作外（如

中美、中加、中澳反腐败双边合作），还应努力与

发展中国家建立类似的双边合作；在刑事事项中开

展联合侦查，甚至在民事、行政调查与诉讼中开展

合作，对包括建筑企业在内的企业“不合规”获利

进行防止、侦查、起诉、惩罚、追回、返还，不断

提升我国反“不合规”的能力和国际话语权，塑造

公开透明的合规氛围。

此外，注重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如邀请

“透明国际”在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进行合作，

共同构建“廉洁丝绸之路”；加大海外推广力度，

推行中国建筑企业诚信合规理念，展示负责任参与

国际建造市场的良好形象。

（二）加快涉外法治建设，推行合规机制

建议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及时开展与建筑

企业海外合规经营相关的法律法规立法工作。尽快

建立对包括建筑企业在内的企业海外“不合规”行

为进行事后惩罚的法律制度，在刑法、行政法维度

建立事前的企业合规激励机制，从事前激励、事后

严惩两个方面着手，解决“实施合规计划”的必要

性问题。制定针对建筑企业海外经营特征的合规指

引，解决“建立企业合规计划”的导向性问题。制

定基本与国际接轨、体现中国建造行业特征的合规

评估标准，解决“有效的合规计划”的参照性问题。

结合立法、司法、行政等多层次、多领域手段，综

合规制中国建筑企业海外“不合规”行为，促进海

外经营合规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

（三）融合高新科技，实现数字治理

建议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系统，积极采用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优化引导和

监管手段，努力提高建筑企业海外经营数字化治理

能力。针对建造行业的共性特征，全面梳理已经形

成共识的联合国、区域或行业组织、国别法律“硬

法”意义上的合规要求，采用知识图谱、自然语言

处理等智能系统技术，分地区、分国别编制合规要

求，实现规则的系统化、数字化。搭建分区域、分

国别的合规信息平台，提供规则查询、合规咨询、

知识工程服务，支持建筑企业精准识别并稳妥履行

合规义务。及时更新规则变动情况，定期评估分国

别的海外合规风险，引导建筑企业规避合规高风险

地区业务，准确定位海外投资方向。

建立建筑企业海外业务合规情况定期报送机

制，搭建企业合规监管报告信息平台，运用大数据

和机器学习技术补充收集相关数据、检测分析不端

行为、辅助评估经营合规状态。通过信息集成、共

享与监控，完善跨领域、跨部门的联动执法、协同

监管机制，促进合规监管向系统化、数字化、智能

化迈进。

（四）提升合规经营能力，培养专门人才队伍

坚持“走出去、走进去、可持续发展”的建造

行业海外发展路径，引导建筑企业海外分支机构进

行理性竞争，防止无序、恶性竞争。鼓励企业经营

层面采用先进技术、接轨先进标准，组织学习典型

的合规成功案例，以合规管理能力提升来促进海外

经营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发展。加强合规文化建设和

推广，提高建筑企业的合规意识、防范风险意识。

合理加大对建造行业合规管理的科研投入，提

高职业教育课程中的道德、伦理教育比重，宽口径

培养知识复合型的工程技术人员。提高涉外法律教

育资源的投入强度，对接建筑企业海外经营合规需

求，培育精通涉外法律法规的专业人才。建立与世

界标准接轨的国际注册合规师制度，建立满足建造

行业高质量发展所需的合规管理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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